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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

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
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2、本次经公司控股子公司审批通过的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
将根据各控股子公司融资情况决定是否实施并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出具担保文件。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 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
项，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
融机构要求，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
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止目前，本
次预计的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
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
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提高控股子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提高融资上账效率，推动控股

子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金科”）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控股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
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止目前，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尚未发生，
担保协议亦未签署。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本次控股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预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1 亿元 ,自其
履行完毕审议程序后十二个月内有效，将根据各控股子公司融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
实施并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出具担保文件。 具体详见预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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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
金科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90% 8.76% - 60,000.00 2.44% 否

2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 98.20% - 50,000.00 2.03% 否

合计 - 110,000.00 4.47%

注：上表拟提供担保或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金科，具体担保
方式及担保公司以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金融机构的要求为准。

1 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控股子公司履行完毕相关审议程序，当担保事项实际
发生时，公司按金融机构的要求出具相应的担保文件，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01 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柳林路 596 号 9 栋 1-2 楼
法定代表人：陈宗华
注册资本：7,318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0%的权益，自然人何伟持有其 10%的权益。 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18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7,532.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6.55 万元，
净资产为 7,265.91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69.43 万元，净利
润-52.09 万元。

截止 2019 年 9 月末 ，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62,700.9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493.65 万元，净资产为 57,207.3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
总额-84.86 万元，净利润-64.92 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 按持股比例对控股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
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10月 12日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草滩街道办东风路 10 号家润碧泽园 6 号楼 1

单元 202室

法定代表人：贾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止 2018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8,149.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306.53 万元，
净资产为-156.71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200.05万元，净利润-
154.87万元。

截止 2019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7,385.35万元，负债总额为 85,810.97万
元，净资产为 1,574.37 万元。 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347.46 万
元，净利润-425.63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控股子公司、被担保对

象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
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 不会增加

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 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
保事项，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
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
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被担保对象其他股东或者该被担保对象提供反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
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0 年 1 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

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
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30,624.99 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7,980,817.36 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9,211,442.35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7.37%，占总资产的 39.93%。 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
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
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控股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审批文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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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了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
16:0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 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48 名， 代表股份 3,301,908,29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1.8368%。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13 名，代表股份 1,541,281,96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8.8645%；通过网络投票股
东 35 名，代表股份 1,760,626,32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2.972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
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并预计新增担保额

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24,863,066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52.23837% ； 反对 ：1,577,038,026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47.76141%;弃权：7,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2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62,1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6.79708%；反对： 9,798,307 股，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3.19323%; 弃权：7,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009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

授权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05,386,931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51.64853% ； 反对 ：1,593,998,134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48.27506%;弃权：2,523,22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764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4,986,05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0.57284%；反对： 26,758,415 股，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6.02968%;弃权：2,523,227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3.397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任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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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 62 名 ，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2.096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7%。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的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4 日。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
为关于《2017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
62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2.096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7%。 董
事会根据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部
分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

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并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17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上述文件已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3、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对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未收
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 公示期满，监事会对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说明， 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 年 1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以 2018
年 1 月 10 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77 名激励对象授予
265.92 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6、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股份授予完成登记
手续。 在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由于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从 265.92 万股调整为 264.32 万股。
综上，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合计 76 人， 实际授予数量合计 264.32 万
股，上述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1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2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7、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数量的议案》，鉴于公司 1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
象条件及 2 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购买，合计 4.96 万股。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首次授
予数量和预留部分数量予以调整，减少首次授予股份 4.96 万股并相应增加至预留
部分， 预留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49.12 万股变更为 54.08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8 月 28 日、2018 年 9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8、2019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鉴于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0.88 万股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回购
注销。 因此符合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71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共计 76.032 万股，占公司其时总股本的 0.39%。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报告。上述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6.032 万股已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2 月 19
日、2019 年 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9、2019 年 3 月 7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已回购注销 5 名激
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共计 10.88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3 月 8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0、2019 年 5 月 20 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9,464.32
万股调整为 19,453.44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1、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鉴于 7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违反有关
法规而被解除劳动关系和 1 名激励对象 2018 年度考核不合格，董事会同意公司对
上述 8 名原激励对象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和 1 名不符合第二
期解除限售条件激励对象所对应的第二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 15.664 万股以授予价格 10.95 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因此符合第二个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共 62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92.096 万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0.47%。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
出具了相应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为自首次授予完成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4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18 年 1 月 10 日， 上市日为
2018 年 2 月 13 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已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届满。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

售：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条件成就说明

1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规定 7名原激励对象因离
职、1名激励对象因违反有关
法规被解除劳动关系不再具备
激励资格；本次解锁的 62名激
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 2017年-2019年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对公司

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
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首次授予权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
考核目标以 2016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18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
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注：以上“营业收入”指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根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19]第 ZI10377 号《审计报
告》， 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818,956,457.94 元， 较 2016 年
度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339,658,278.94 元实现营业收
入增长率 141.11%， 公司业绩
指标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

4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组织

实施。 根据年度绩效考核结果，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等级为 A/B/C级，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为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 D/E等级，则
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根据规定 1名激励对象 2018
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不符
合当期解除限售条件，不可解
除限售股份 0.768万股。 本次
解锁的 62名激励对象 2018年
度考核均为合格，符合本次解
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中设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共 62 名。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共计 92.096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7%。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4 日。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夏红明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19.2 7.68 5.76

黄咏松 财务总监 12.8 5.12 3.84
郑 涛 副总经理 19.2 7.68 5.76

核心骨干人员（共 59名） 179.04 71.616 53.712
合计（共 62名） 230.24 92.096 69.072

注：上表不包含本期因激励对象离职、个人考核结果不合格需回购注销股份。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剩余 75%股份将继续锁定。同时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
定。

上述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获授数量与前期已披露的激励对象名单和
获授数量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65,445,180 33.64% -920,960 64,524,220 33.17%
二、无限售流通股 129,089,220 66.36% +920,960 130,010,180 66.83%
三、总股本 194,534,400 100.00% 0 194,534,400 100.00%

注： 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
结构表为准。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
规定，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62 人，在考核年度内考核均为合格
及以上，且公司符合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资格
合法、有效。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为 62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内的 92.096 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批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62 名激

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股份合计 92.096 万股，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
成就，未发生《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
形。 本次解除限售的 62 名激励对象满足《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
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 62 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内的 92.096 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二）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经公司全体监事审议认为：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为 62 名激励对象
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的 92.096 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解

除限售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限售期限
将届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解除限售对象及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4、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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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2 月 1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2 月 1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 变

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 前，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

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经公司核实，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除监事史建国、副总经理

及财务总监潘建华按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合规实施了减持行为外，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2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波动幅度较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

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目前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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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建业股份 ”、“发行人 ”或 “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９〕２３８９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
销商”或“浙商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４，０００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２５元 ／股。

建业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建业股份”Ａ股１，６００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２，４４８，３８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０４，２６０，０２９，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３４６２５％。 配
号总数为１０４，２６０，０２９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４，２６０，０２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５１６．２５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０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６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００％。 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４５２９０５％，有效
申购倍数为２，８９６．１１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０年
２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